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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法 第 7、9、42 條(89.06.21)
行政程序法 第 131 條(90.12.28)
民法 第 125、129、137 條(91.06.26)

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

又消滅時效因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

重行起算，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五款、第

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甚明。準此，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工程受益

費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並未特別規定，應類推適

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前段規定為十五年，並有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

項第五款、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有關消滅時效中斷及重行起算等規定之

適用；倘該工程受益費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者，即不得依行政執行

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及有關規定移送該管行政執行處執行之。（法務部九

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法九十令字第○○八六一七號令、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法律字第○九二○○○○○五○號函、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律字第○

○九○○四八四九一號函及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律字第○九二○○四

○七○八號函參照）查異議人滯納之六十六年度工程受益費，移送機關於

七十年間合法送達取得執行名義，是為行政程序法施行前發生之公法上請

求權，依法務部前揭令、函釋意旨及民法規定，其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期間為十五年，該消滅時效期間因移送機關於七十三年間向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並因該院查異議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於七十

三年三月十六日核發債權憑證終結而於當日起重行起算，至八十八年三月

十六日屆滿十五年，是本件公法上請求權於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起即已消

滅，即不得再執行。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92  年度署聲議字第 588  號

    異議人即義務人  財團法人高雄市○○宮

        法定代理人  王○○

右列異議人因滯納工程受益費行政執行事件，對本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九十二年度工益

稅執特專字第一九○四三五號執行事件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雄執仁九十二

年稅執特字第○○一九○四三五號執行命令，認有侵害利益情事，向本署高雄行政執

行處聲明異議，經該處認其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本署決定如左：

    主    文

本署高雄行政執行處九十二年度工益稅執特專字第一九○四三五號執行事件之執行程

序（含該處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雄執仁九十二年稅執特字第○○一九○四三五號執

行命令）撤銷。

    事    實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強制執行之依據為工程受益費作為執行名義，但該工程受益

費之開徵係民國（下同）七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迄今已超過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



定之十五年時效，故請求權顯已消滅，高雄市稅捐稽徵處（下稱移送機關）所據為執

行名義之原因已不存在，爰依法聲明異議云云。

    理    由

一、緣本件移送機關以異議人財團法人高雄市○○宮（下稱異議人）滯納六十六年度

    工程受益費新台幣（下同）一、○五五、一八一元（含滯納金），於八十九年十

    一月間檢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所核發之七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財

    執天字第○二二○九號債權憑證向高雄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嗣因行政執行法修正

    條文於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該院將該尚未執行終結之事件移送高雄行政執行處

    （下稱高雄處）繼續執行之。高雄處受理後，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以雄執仁

    九十年度工益稅執特專字第五二一九二號函請移送機關所屬新興分處查報異議人

    負責人姓名、組織型態、最新可供執行之財產資料、是否已逾徵收期間等事項，

    移送機關所屬新興分處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高市稽新管字第○九一○○

    二六七七六號函復稱：該處受理欠稅人（即異議人）滯納工程受益費執行案件，

    因已逾時效註銷在案，請惠予銷案等語。嗣移送機關所屬新興分處於九十二年八

    月二十六日以高市稽新管字第○九二○○○七四八二號函復高雄處略稱：本件未

    逾徵收期間，其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高市稽新管字第○九一○○二六七七六

    號函係屬錯誤予以作廢，本件於七十年間開徵，並另於當年度完成催繳取證，並

    檢送補正後移送書、登記證明文件、財產、所得及負責人戶籍等資料，仍請繼續

    執行等語，高雄處乃依移送機關之請求繼續執行（執行案號：九十二年度工益稅

    執特專字第一九○四三五號），並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以雄執仁九十二年稅

    執特字第○○一九○四三五號執行命令，禁止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市○○信用

    部之存款債權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異議人不服，

    以如事實欄所載之事由向高雄處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二、按「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行政執行事件，未經執行或尚未執行終結者，自本法修正

    條文施行之日起，依本法之規定執行之；其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法院強制

    執行之事件，移送該管行政執行處繼續執行之。前項關於第七條規定之執行期間

    ，自本法修正施行日起算。」為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所明定。

    惟按，「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不適用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依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有關法規之規定，無相

    關法規規定者，得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至關於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

    點，則應自該請求權得行使時起算，就具體個案判斷之。又倘法律關於時效有特

    別規定者，則應依該特別規定處理。」；所稱…「得類推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

    定者，係包括民法總則編第六章有關消滅時效期間、中斷及不完成等相關規定在

    內…，」；而「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有關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前行政執

    行事件之執行期間起算日之規定，必須以行政執行法施行前，該行政執行所欲實

    現之公法上請求權，依當時應適用或類推適用之法規，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者為

    限，並依該項規定自行政執行法施行日起算行政執行期間。如該等公法上請求權

    於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日前，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則無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適用之餘地。」；「……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前成立之工程受益費事件

    ，如其請求權時效依當時適用或類推適用之法規，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者，自得

    依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及有關規定移送該管行政執行處執行之，並依同

    條第三項規定自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日起算其執行期間」，分別經法務部九十年

    三月二十二日法九十令字第○○八六一七號令、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法律字第○

    九二○○○○○五○號函、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律字第○○九○○四八四九

    一號函及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律字第○九二○○四○七○八號函釋在案。再

    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又

    消滅時效因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五款、第一百三十七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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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規定甚明。準此，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工程受益費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

    間，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並未特別規定，應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前段規

    定為十五年，並有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五款、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項有

    關消滅時效中斷及重行起算等規定之適用；倘該工程受益費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而消滅者，即不得依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及有關規定移送該管行政執行

    處執行之。本件依移送機關所屬新興分處九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高市稽新管字第

    ○九二○○○七四八二號函意旨，異議人滯納之六十六年度工程受益費，移送機

    關於七十年間合法送達取得執行名義，是為行政程序法施行前發生之公法上請求

    權，依法務部前揭令、函釋意旨及民法規定，其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

    十五年，該消滅時效期間因移送機關於七十三年間向高雄地院聲請強制執行而中

    斷，並因高雄地院查異議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於七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核發債權憑

    證終結而於當日起重行起算，至八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屆滿十五年，是本件公法上

    請求權於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起即已消滅，乃移送機關於八十九年十一月間始再

    向高雄地院聲請強制執行，高雄地院嗣將該案移交高雄處執行之，而移送機關所

    屬新興分處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高市稽新管字第○九一○○二六七七六

    號函聲請銷案後，另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函請高雄處繼續執行，自有未合，

    綜上，本件公法上請求權於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前，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即不得

    依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移送高雄處執行，高雄處核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雄執仁九十二年稅執特字第○○一九○四三五號執行命令及所為執行程序，均

    應予撤銷。

三、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爰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9 日

對本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署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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